
官谣发布者 三成被追责
2013年12月，一段名为《张军叫小

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当事男女被指分

别为一名法官和一名律师。涉事法官系

湖北省高院刑事三庭庭长张军。随后，12

月8日，湖北省高院及有关部门一致否

认。就在此事似乎要“尘埃落定”，湖北省

高院要“一否到底”之时，12月9日晚，湖

北省纪委连同省高院再次回应，称被曝光

人员确系省高院刑三庭庭长张军。

张军与一名外单位女子长期保持

不正当关系，已提请免去其庭长职务，

停止工作。如此辟谣却成“官谣”，一

时成为网友笑谈。

早在 2013 年 8 月底，新华社就发

表评论《打大谣，更应打“官谣”》，提出

了官谣概念。

记者根据公开报道，对近期多起

政府部门先辟谣后又被证实的事件盘

点发现，“官谣”多源自想急于撇清自

身污点的某些单位或个人，一般鲜有

具体的解释和证据支撑，而官方发布

“虚假消息”者多未被问责。

专家指出，政府部门作为公权力的

代表，在事实未明之前，应慎下论断，不

刻意遮蔽真相，而对于散布“官谣”、让政

府公信力受损者应该进行追责，才能真

正从源头上遏制“官谣”多出的势头。

官方辟谣 多为领导挡负面消息

记者整理发现，每当出现有关官

员负面消息时，不少政府机构就会以

官方姿态出面“辟谣”称是“传言”。

2012年12月6日，网友罗昌平以个

人名义连发三条微博，实名举报当时的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学历造假、经济

方面等问题时，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

曾亚川当天回应媒体称，罗的举报信息

“纯属污蔑造谣”。但辟谣过后仅几个月

的时间，2013年8月8日，刘铁男就被宣

布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人民日报》官微对此事评论称，从

刘被举报，到其单位官方出面否认严斥，

再到证实被调查，刘铁男事件“剧情”跌

宕起伏。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

为“家奴”，为官员个人背书？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副教授沈友军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

说，“当涉及部门领导，尤其是主要领

导的‘负面消息’时，由自己掌管的部

门以‘辟谣’口吻出面，说服力不足。

应该由上级相关部门及时介入，调查

后向公众发布实情，这也许更能服

众。作为涉及负面‘传言’的领导，可

以公民个人身份辟谣。在无效的情况

下，求助上级监察部门是最佳选择。”

沈友军说，“这种辟谣是以个人信誉作

为担保，与所供职的政府部门无关。”

辟谣方式 面对质疑习惯否认
多数被证明的“官谣”，大多都表

现为简明扼要地“否认”，面对公众质

疑，鲜见具体的解释和证据支撑。

2011 年 7 月 31 日，网上传出昆明

市发改委副处长成建军的不雅照，发

布人称“捡到U盘请有关部门收货”，8

月1日，昆明发改委回应称“无此人”，

并称“已经报警”。8月2日，昆明市发

改委改口，称艳照当事人正是昆明市

发改委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8

月3日，昆明市发改委再回应称不雅照

是PS的。最终，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

发改委不但确有其人，照片也是真的，

当事官员被开除党籍、撤职。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王文章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些“先否

后肯”大多是在未经调查的基础上就

习惯性“辟谣”。说白了，是期待以政

府公信力为背书，“一锤定音”、“以正

视听”。如此“辟谣”，信息的不透明程

度当然是低下的。

回应时间 最快4小时“辟谣”
记者梳理发现，从被质疑到最终

得出事件调查结果，多数被证明的“官

谣”回应时间多在事发后一两天内，有

的甚至当天就给出回应。

2013年5月22日，网上曝出“郑州

夜店打字幕欢迎项城田局长”事件。

事发第二天，项城市相关部门回应称，

项城市田姓局长、副局长有六七位，这

些局长都没有到郑州出差，可能是一

场恶作剧，也可能是酒吧在炒作。28

日，当地称经过调查，事件主角为项城

市工商局副局长田洪志，后当事人被

免职并受到处分。

记者盘点的10多起政府“官谣”事

件中，3个为事发后第三天回应，4个为

事发第二天，2个为当天回应。

当天回应中，“最着急”的当数能

源局局长刘铁男。在媒体人罗昌平以

微博形式实名向中纪委举报后仅仅4

个小时，刘铁男所供职的国家能源局

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就对媒体表

示，罗昌平所言“纯属污蔑造谣”，“我

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

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

法律手段处理此事”。（据《法制晚报》）

新闻链接

在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有政府官员涉及的事件发生后，总会有

一些官方人士出面“辟谣”。在急于维护部门形象、维护本单位员
工名誉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事情
真相。2013年发生了多起官方辟谣内容失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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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造谣涉滥用职权罪
“官谣”虽经个人发布，但因其是

代表政府发声，个人责任反倒被弱化，

也给追责带来了难度。

记者盘点的10多起“官谣”案例发

现，有3成相关发布人员被处理的新闻

报道。被处理的分别是刘铁男落马之

后，其新闻发言人被调离能源局；贵阳市

学生参与观山湖区拆违行动事件中，区

政法委书记、区控拆违指挥部指挥长刘

光祥发布不实消息被免职；“宁夏海原交

警打车主事件”中，海原县公安局副局长

安某、公安局纪委书记杨某均被处以行

政警告处分。其他案件中最初发布“官

谣”的新闻发言人或者机构究竟是否受

到处罚，都没有了下文。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

社社长王旭明称，应从制度上反思如

何治理“官谣”，无论是新闻发布制度，

还是官员对外讲话等，都要把不能对

公众说谎造谣作为一项硬性规定，凡

造谣说谎者不提拔、不重用也不晋级，

还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其

刑事责任。

中国社科院法学教授、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陈春龙上午说，

多数“官谣”背后都因受到权力影响，

“官谣”发布者固然有责任，而制造者

尤其要被追责。

他还指出，在薄熙来案的审理中，

公诉人历数薄的数宗罪中就有一宗

“批准发布王立军休假式治疗”为滥用

职权罪。公诉方称，薄熙来批准对外

发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

消息等一系列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

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

失。因此检察院将薄的行为定性为滥

用职权罪。

“起诉书中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

诉我们，官方造谣、发布虚假信息属于

滥用职权罪。发布官谣是犯罪，属滥

用职权罪。”陈春龙说。

名词解释·滥用职权罪

我国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以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

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据新华网）

部分“官谣”案例

●2012年2月

王立军被传叛逃至美国驻成

都领事馆，重庆官方辟谣称王立

军接受休假性治疗。2 天后，纪检

和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后王立军

接受审判。

●2012年12月

网帖爆出四川省涪陵区综合

执法局公务员艳照门事件，涪陵

区综合执法局回复称：照片中男

子非其工作人员。后经调查核

实，确为支队干部吴某，随后吴某

被开除。

●2013年4月

四川省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

加被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后

雅安市政府新闻办“辟谣”称，是

无中生有，捏造事实。2013 年 11
月 17 日徐孟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

职。

●2013年7月

临武县瓜农邓正加被城管用秤

砣砸死，第二天临武县官方否认，

2013年12月27日，法院判决4名城

管人员有期徒刑 3 年半至 11 年不

等。

●2013年10月

有网帖称，贵阳市观山湖区雇

用学生冒充特警拆迁。观山湖区政

法委称，参与人员中没有学生。后

经证实确有 837 名学生参与，三负

责人被免职。

●2013年3月

广东佛山一货车司机称遭执法

者殴打。佛山交通部门发声否认。

打人场景被视频装置录下，佛山治

超办匆忙道歉。

●2013年8月

海原县交警乱开罚单，一货车

司机因质疑惹怒交警被殴打，海原

公安局官方回应称，无中生有。后

来，该事件被证实为真。

●2013年8月

青岛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卢新民

被指建豪华别墅，青岛市官方多部

门称，网帖内容虚假，为不实信息，

后青岛市城管局回应称属实，当事

人正自行拆除违建。

（本刊综合）

官方辟谣成谣言:多为领导挡负面消息


